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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359.htm 一、经济制度的概念 经

济制度是指一国通过宪法和法律调整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为核心的各种基本经济关系的规则、原则和政策的总称。我

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体现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主人翁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平等、互

助合作关系，并且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社会产品的各

项制度的总和。 宪法与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制度

是宪法的基础，而宪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护有利

于统治阶级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宪法通常仅确认作为私有

制基础的私有财产权，而社会主义宪法则比较全面系统地规

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

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反映着国家制度

的本质特征，制约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方面，并进而决定

着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因而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因此

，不同性质的国家，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不同。概而言

之，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而社

会主义国家则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社会主义

公有制，又称“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属于全体

人民或者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立起来的，

它主要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现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

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一)全

民所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又称“社会主义国家所

有制”，是指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

有制形式。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为

国家所有、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

赎买及国家大力投资兴建各种企业等途径建立起来的。 我国

现行《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

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

涂除外。”根据《宪法》第十条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

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原则上属于集体所有，但由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 国有经济是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控制和掌握着影响国家经

济命脉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资源，在关系

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占支配地位。因此，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

济的巩固和发展。” (二)集体所有制经济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制经济是指由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的一种所有制经济形式，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在土地改革的基

础上，通过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

建立起来的。 现行《宪法》第八条规定：“城镇中的手工业

、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

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

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

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此外，现行宪法还

规定，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山和

滩涂属于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

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

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集体经济是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是

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因此，《宪法》第八条规定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

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